
有關金融糾紛調解中心（調解中心）服務的調查

第一部分：簡介

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發生後，在香港特區政府、香港金融管理局
（金管局）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證監會）的支持下，調解
中心於2011年以非牟利公司形式成立。 調解中心獨立持平地管理金
融糾紛調解計劃（調解計劃），主要以「先調解、後仲裁」的方式，
協助金融機構解決與客戶之間的金錢爭議。所有由金管局認可及/或
領有證監會所發牌照的金融機構（僅從事提供信貸評級服務的機構除
外），均為調解計劃的成員。

調解中心處理客戶與金融機構之間在香港發生，源於雙方簽訂
的合約、或金融機構作為代理人時，向客戶提供金融服務時的任何作
為或不作為所引起的金錢爭議。申請調解中心的服務，通常必須在客
戶首次知悉其損失之日起的24個月申索時效期限內提出，而最高申索
金額不超過港幣100萬元。客戶還須要首先向有關金融機構作出書面
投訴，但在60天後仍無法解決爭議。

從調解中心名單中挑選，並得到客戶和金融機構雙方同意的調
解員或仲裁員，會通過調解或/和仲裁程序來解決爭議。視乎所涉及
的申索金額，調解計劃下的調解費用，客戶為港幣1,000元或 2,000
元，金融機構為港幣5,000元或10,000元，而客戶和金融機構的仲裁
費用（只審理文件），則分別為港幣5,000元和 20,000 元。

進行此項調查的目的，是收集作為調解計劃成員及持份者的金
融機構，就有關調解中心和調解計劃如何協助金融服務行業解決爭議
的意見，在改進服務時提供參考。

此項調查是以自願和匿名方式參與。所收集到的資訊僅用於內
部研究目的，個别受訪者的資料不會發送給任何其他機構。

第二部分：問卷

請為以下各條問題選擇一個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，然後在提供
的框格打勾。

提交巳完成問卷的最後日期是2021年6月15日。



問題1：您是否同意，當您的公司與客戶之間出現金錢争議時，調解計

劃之下的調解/仲裁服務是可供考慮的有用選擇？

非常同意
同意
不知道
不同意
強烈反對

問題2：您是否同意，當與法庭訴訟程序相比，使用調解計劃去解决公

司與客戶之間的金錢争議，相對而言是比較節省時間和資源的替代方

案？

非常同意
同意
不知道
不同意
強烈反對 

問題3：您是否同意，在調解中心投入服務後，您的公司是會更傾向私

下化解與客戶的金錢争議，從而避免通過調解計劃程序來解決？

非常同意
同意
不知道
不同意
強烈反對 



問題4：您是否同意調解中心/調解計劃的存在，可以增強對金融服務

消費者的保障以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？

非常同意
同意
不知道
不同意
強烈反對

問題5：如果沒有調解計劃，您的公司會考慮使用調解/仲裁來代替訴

訟，以解決與客戶之間的金錢争議嗎？

非常同意
同意
不知道
不同意
強烈反對

問題6：您的公司曾經使用過調解中心的調解/仲裁服務嗎？

有。

無。請跳到問題9-11

問題7：您的公司是否通過調解計劃程序解決了上述與客戶的金錢

争議？

是。如果涉及多宗個案，請回答問題7a和7b
否。請跳到問題8



問題7a：解決的個案數目：

問題7b：曾處理的個案總數（包括未能解決個案）：

問題8：根據您的經驗，您認為調解中心的調解/仲裁服務有用嗎？

非常同意
同意
不知道
不同意
強烈反對 



問題9：您的公司的主要業務性質是：

銀行業
證券和/或期貨經紀
其他： 請說明

問題10：您的公司的認可和/或牌照是來自：

金管局
證監會

     兩者皆有

問題11：您的公司員工人數是：

10名以下
11名至50名
51名至200名
200名以上

問卷調查完成。謝謝。

請將填妥的問卷送至金融糾紛調解中心

A) 郵寄：香港中環雪廠街11號律政中心西座4樓408-409室
（以白信封寄送）

B) 傳真：2565 8662
C) 電郵：pr@fdrc.org.hk

有關您的公司的一些基本資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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